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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台基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报送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公告 
 

 

 

 
 
 

湖北台基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召

开了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其它相关议案。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报工作指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股东

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决议并公告后 3 个工作日内，需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编

制申请文件，并委托独立财务顾问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

会”）申报，同时抄报派出机构。 

鉴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所

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自身原因，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与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签订了《关于解除<湖北台基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与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服务聘请协议>

之协议书》。同时公司与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专项法律服务协议》，委

托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提供法律服务。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已通过上述事项，并于当日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17-023、

2017-024）。 

因以上原因，公司无法在规定期限内报送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为保证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顺利进行，在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重新出具相关文件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将及时向证监会报送申请文件。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鉴于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台基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